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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社会，“421”的家庭模式下，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想要看望自己孙子女或

外孙子女的需求愈加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仅规

定了离婚后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一方父或母的探望权，并未规定隔代探望权。

在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建立统一的判决规则。在学术界，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

隔代探望权是否成立的问题也存在一定争议。父母离婚后，不与孩子共同生活

的一方父或母死亡或因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无法行使探望权的，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的隔代探望权成立与否应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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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和万事兴”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但是，在

迈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原子化”家庭颠覆了传统中国的家庭生活模式，传统

的家庭伦理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围绕（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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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纠纷进入了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共同视野之中。在司法实践中，法院

就如何确定隔代探望权的请求权基础未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具体而言，存在

以下路径，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老年人权益保障原则、父母探望权的延伸

和扩展，以及道德义务等。前述各类裁判思路均尝试从不同角度对隔代探望权

的性质以及请求权基础进行论证，但均又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形成行之有效

的裁判标准。

学界对隔代探望权的性质也莫衷一是，争论主要集中于隔代探望权是否成

立以及隔代探望权属于权利抑或是义务。概言之，持否定论者认为，首先，探

望权的主体应严格限定于离婚后不与孩子共同生活的一方父或母，排除（外）

祖父母作为探望权主体之可能性。不能仅从公序良俗原则的角度赋予隔代探望

权以正当性；其次，应严格区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虽然现如今的家庭模式下，

由（外）祖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对（外）孙子女的照顾、抚养和教育职能，

但（外）祖父母仅是承担了道德和伦理上的负担，而非法律上的义务。故而不

得以此为由主张其对（外）孙子女在法律享有探望权；最后，祖父母、外祖父

母的“隔代探望权”实际可以为不具有抚养权的父或母的探望权所包容和吸收，

无需再独立设立隔代探望权。［1］持肯定说的学者则认为，首先，基于“法无禁

止皆可为”的角度，我国民法并未对隔代探望权做出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由

此隔代探望权当然能够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权利存在；其次，从家庭伦理的角度，

设立隔代探望权有助于保障和满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情感需求。［2］

2  隔代探望权之实践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证成（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隔代探望权，

其理由大多集中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保障老年权益，以及有

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等角度。但是，隔代探望权在实体法上并无法律条文予以明

确支持，这就使得法院只能转向法律原则、家庭伦理、社会秩序等角度对隔代

探望权进行论证。截至目前，主要有以下裁判路径，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与老

年人权益保障原则、父母探望权的延伸和扩展，以及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等。

前述各裁判思路均存在一定缺陷，致使法院无法形成统一的裁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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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公序良俗原则证成隔代探望权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常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证成隔代探望权。

例如，（2018）川 0182 民初 2780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二原告作为

祖父母与孙子王某 2 之间本属直系血亲关系，两位失独老人隔代探望孙子，不

仅属正当利益 , 应受法律保护，且与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德相符，是对中华民族尊

老爱幼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八条、

第一百二十六条作为裁判依据，支持本案原告探望其孙子的诉讼请求。此外，

（2020）沪 02 民终 11029 号民事判决书、（2020）苏 0321 民初 3356 号民事判

决书，以及（2015）锡民终字第 01904 号民事判决书等，均有类似的裁判思路。

在此类裁判中，法院通常以公序良俗原则并结合保护老年人权益原则作为

论证起点，证明隔代探望权确系（外）祖父母的正当权利应受保护，而且父母

阻止（外）祖父母探望其（外）孙子女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并且有违于传统

的家庭伦理道德。但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功能是对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和评价。［3］法院以公序良俗原则作为裁判依据，实际上是陷入了“向一般条款

逃逸”的误区，从而将法律审判扭曲为了道德审判。而且，法院在适用公序良

俗原则时未进行充分的论证，使得论证结果无法具备说服力。

2.2  父母探望权之延伸

该观点为基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法院首先确认父母为探望权的主体，

将（外）祖父母作为探望权的特殊主体，即由（外）祖父母代替已无法履行监

护义务的一方父母履行对（外）孙子女的抚养义务，以此证成（外）祖父母对

对（外）孙子女的探望权。以（2021）川 19 民终 681 号民事判决书为例，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民法典》虽然未将（外）祖父母设为探望权的主体，但是基于

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原则，应当将（外）祖父母纳入，否则是不符合人性和

情理的。二审法院则认为既然我国法律将探望权行使的权利主体或协助的义务

主体限定为父母，故（外）祖父母或兄弟姐妹等其他近亲属非探望权的适格主

体。此外，虽然（外）祖父母享有探望（外）孙子女的权益，但是本案中（外）

祖父母探望（外）孙子女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故不予支持（外）祖父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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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探望（外）孙子女的诉讼请求。

以上裁判思路确有可取之处，其缓和了隔代探望权在实体法上无法可依而

只能通过道德原则进行论证的困境。但是，该思路的问题在于，若（外）孙子

女的父母尚且在世且具备监护能力时，（外）祖父母的隔代探望权的成立就丧

失了前提条件。而且，隔代探望权所包含的监护、教育、抚养等内容属于身份

权利，原则上不得代理和转让。将隔代探望权解释为对父母探望权的代位履行，

存在理论冲突。

2.3  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

该观点认为基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外）祖父母享有对（外）孙子

女的隔代探望权是因为（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负有抚养义务，或是（外）

孙子女享有的代位继承权而对应的义务。若拒绝（外）祖父母行使隔代探望权，

将导致权利和义务不一致的情形。

2.3.1  扶养义务角度

在（2016）渝 0112 民初 5648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探望权为亲权的延伸，

而亲权产生于父母与子女基于特殊的身份关系而产生。（外）祖父母与（外）

孙子女之间也存在基于血缘而产生的特殊身份关系，通常表现为（外）祖父母

与（外）孙子女的照护权，以满足（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关心、教育和

抚养的需求。因此，（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照护权属于亲权，理应受

到法律保护。

2.3.2  代位继承的角度

在（2015）锡民终字第 01904 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因（外）孙子女

享有其父母先于（外）祖父母死亡而代位继承（外）祖父母遗产的权利，是故（外）

祖父母享有替代去世的子女对（外）孙子女进行探望的权利。隔代探望权有助于

保障老年人权益，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该裁判思路的问题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只有当未成年人的父母无法履行

抚养义务时，才产生（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但是在司

法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父母离婚或拒不让（外）祖父母探望其（外）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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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此时，不存在以（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法定抚养义务作为证

成隔代探望权的空间；其次，抚养义务与探望权之间并非对等关系，换言之，

即使探望权被限制或剥夺，抚养义务人也必须履行其对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

最后，（外）孙子女既享有作为第二顺位继承人的代位继承权，也承担作为第

二顺位赡养义务人对（外）祖父母的赡养义务。因此，并不存在（外）祖父母

不能行使隔代探望权而导致权利和义务不一致的情形。

3  隔代探望权性质之辨析

学术界隔代探望权的权利属性尚有争议，肯定论立足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

“法无禁止皆可为”、儿童最大利益，以及国际立法趋势的角度，证成隔代探

望权确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否定论从实体法处罚，强调隔代探望权于法无据，

而过分强调家庭伦理等道德义务是隔代探望的过度保护，而且隔代探望权难以

公权力单方面强制执行，若执意要求公权力机关介入，只会加剧原先就已经不

稳定的家庭关系。

3.1  隔代探望权之肯定论

肯定论的法理基础是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法无禁止皆可为”，以及家庭

伦理。肯定论在认可隔代探望权的权利属性但也将其限定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权

利。换言之，（外）祖父母实现其对（外）孙子女的隔代探望权需要（外）孙

子女的监护人的配合与协助，且不得妨害监护人及（外）孙子女的生活安宁权。

3.1.1  隔代探望权有利于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外）祖父母行使隔代探望权有利于（外）孙子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

探望权是法律针对父母离婚可能导致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受挫时，为保证未成

年子女的健康成长而赋予未取得未成年人子女抚养权一方的权利。在现实中，

不乏父母因工作而只能由（外）祖父母承担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义务的情

形。在此情形下，（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的情感联系远远强于（外）

孙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因此，从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角度而言，父

母离婚导致（外）孙子女与（外）祖父母分居两地且长期无法见面的情形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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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成年人的成长。这就需要将（外）祖父母纳入探望权的主体范围，保证未

成年人能与其（外）祖父母保持经常性会见，从而保障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

人格正常发展。［4］

3.1.2  “法无禁止皆可为”为隔代探望权的法理基础

在民法的领域内，法律未对隔代探望权做出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下，隔代探

望权不应被否定或禁止。虽然民法理论将探望权视为父母对子女的亲权，而不

将（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隔代探望权纳入亲权 的范围之内，但是从更

宏观的法秩序、法感情的角度，隔代探望权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因此，依照“法

无禁止即可为”的私法自治理念，（外）祖父母主张其对（外）孙子女的隔代

探望权就具有合理性。［5］

3.1.3  传统家庭伦理需要隔代探望权维护

隔代探望权有利于保障家庭关系的和睦，尤其是“留守儿童”自幼由其（外）

祖父母抚养，形成了深厚的“祖孙情”，这种家庭关系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

例如“江苏省首例隔代探望权案”以及“全国首例跨国隔代探望权案”，法院

均对隔代探望权有利于家庭关系和谐表示了肯定态度。虽然法律仅将不承担直

接抚养义务的父或母设置为探望权的主体，但现实生活中（外）祖父母照顾、

教育和抚养（外）孙子女是满足老年人及未成年子女情感需求的正常途径，这

就需要立法予以明确和保护。［6］

3.1.4  世界各国均设置了隔代探望权

从比较法角度，世界各国通过立法和裁判的方式确立了隔代探望权，我国

也应当紧跟世界潮流确立隔代探望权。法国以儿童权益的保护为出发点，支持

（外）祖父母的隔代探望权，并在《民法典》中规定：“子女具有和与其直系

尊血亲保持身份关系的权利，只有子女本身的利益才能妨碍行使这种权利。”［7］

《德国民法典》第 1685 条第 1 款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有

与子女交往的权利，但以该交往有利于子女的最佳利益为限。”祖父母、外祖

父母的隔代探望权就包含在“与子女交往的权利”中。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

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与孩子父母的教育权产生冲突时，即祖父母、外祖

父母对待孩子的观点与孩子父母的观点产生冲突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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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与孩子父母的教育权产生冲突时，孩子会不知该

选择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意见还是父母的意见，使孩子产生信任危机，出于对

儿童最佳利益的保护，中止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隔代探望权。

此外，美国对于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 1993 年，美国众议院号召各州制定“隔代探望权”的相关法律，美国各州几

乎都制定了祖父母的隔代探望权，进而保护孩子的利益。在加利福尼亚州家庭

法规定，如果父母一方去世，法院可以赋予去世一方父或母的父母与正常条件

相比更多的探望权，无论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或母是否反对，出于对儿童最大利

益的考虑，祖父母依然有探望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权利。

3.2  隔代探望权之否定论

3.2.1  激化家庭内部矛盾

为保障（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隔代探望的权益而将其具象化为一项

权利后，实际就赋予了（外）祖父母寻求公权力介入家庭内部关系的通道，而

这将使原先家庭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加剧了（外）祖父母与父母之间的

对抗，包括（外）祖父母的隔代探望权与父母的教育权的冲突以及隔代探望权

的执行所引起的冲突。［8］

确认（外）祖父母享有隔代探望权，不等于（外）祖父母可以在父母明确

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行使该权利。换言之，父母可以基于其作为未成年子女监护

人的身份，选择并决定最符合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抚养和教育方式。也因此，

父母有权决定未成年子女所交往、会见的对象是否符合子女最大利益。倘若父

母认为未成年子女与（外）祖父母会见交往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则

父母有权拒绝（外）祖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探望的请求，父母在此方面具有权威性。

除非，（外）祖父母可以证明父母拒绝其与未成年子女交往的行为不具有合理性，

方可请求国家公权力介入。

此外，父母拒不履行判决时，（外）祖父母是否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在父母行使探望权的纠纷中，法院强制执行以及惩处父或母拒不履行判决会加

剧撕裂原先的家庭关系，导致最终的结果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维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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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和睦、保障老年人权益等目的背道而驰。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可供使用的手

段也极为有限，无论是对父母采取拘留或是罚款等强制措施，最终处罚成本都

会转嫁至未成年子女身上。［9］

3.2.2  未成年子女利益边缘化

从隔代探望权的角度出发，未成年子女是被探望的对象，（外）祖父母认

定自己行使权利绝对符合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而父母则坚持拒绝（外）祖

父母的探望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各方均从各自立场出发，论证己方主张

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换言之，各方均认为自己的主张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

而法院则是从两个方案中优中选优，默认了各方的主张均有利于未成年子女，

这显然将未成年子女利益这一真正需要讨论的话题搁置了起来。［10］

3.2.3  违背了探望权的属性

法律设置探望权的目的在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申言之，“探望权”

虽然被冠以了权利的名义，但实际上其更是一种义务，其具有权利义务复合性，

在性质上其更偏向于权限而非权利。若将探望权视为权利，则意味着当父母离

婚时，不单独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父或母，可以请求被探望的子女作为义务

人配合其探望，这显然不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准则。也因此，我国法

律设定了由另一方父或母提供协助，而非由子女承担被探望义务。在隔代探望

权的角度下，（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隔代探望权是一种纯粹的权利，（外）

祖父母无需承担义务，这就背离了探望权的法理属性。

3.3  义务视野下的隔代探望权

3.3.1  保障隔代探望为监护人的法定义务

我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监护人对未

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的保护义务。一般而言，未成年子女与（外）

祖父母会见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也因此，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应

当包含了其与近亲属，尤其是与（外）祖父母会见的内容。监护人也应保障未

成年子女与（外）祖父母会见并为之提供相应协助。若监护人怠于履行该义务，

或无正当理由违背未成年子女意愿并阻碍（外）祖父母与之会见的，可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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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怠于履行其监护职责。（外）祖父母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

三款，主张追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具体表现为请求排除监护人阻碍会见的妨害，

以及要求监护人为会见提供相应协助。［11］

3.3.2  隔代探望作为义务更符合家庭关系的本质

在家庭关系中，强调权利易于引起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强调义务则有利

于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7］将隔代探望认定为义务而非权利更符合家

庭关系的本质，即“通过权利的方式对父母子女关系加以界定，无疑错失了靶心，

也忽视了当事人本人的真实需求”［12］。在民法典的背景下，权利本位是民法的

品格和精神，这并不否定义务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义务在婚姻

家庭关系的地位，是因为权利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存在适用的界限，即当着眼于

单个家庭成员时，强调权利无可厚非，但是当着眼于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依存

关系时，则家庭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更多从义务的角度出发进行调整。因此，

隔代探望涉及未成年子女、父母，以及（外）祖父母三方的家庭关系，若将隔

代探望认定为权利，则会加剧父母与（外）祖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不利

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3.3.3  隔代探望作为义务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

法院在判断是否支持（外）祖父母隔代探望的诉请时，首要考虑父母拒绝（外）

祖父母隔代探望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儿童利益保护，而后是父母的行为是否违背了

其法定监护职责。如前文所述，在权利视角下，（外）祖父母隔代探望的诉请会

加剧家庭成员之间的对抗和矛盾。与之相反，将保障隔代探望作为父母应承担的

监护职责的内容，则有利于父母在履行职责时更多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角度出发，

将儿童利益最大化置于首要位置。此外，在此情形下，决定是否支持（外）祖父

母隔代探望的诉请，需要综合考虑（外）祖父母、父母及未成年子女三方的利益。

因为（外）祖父母隔代探望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同样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将隔代探望纳入父母监护职责中，

有利于衡量老年人利益保护、父母监护和儿童利益最大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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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隔代探望权的规制

4.1  行使隔代探望的条件

4.1.1  对未成年子女抚养较多的（外）祖父母可主张隔代探望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留守儿童家庭共计占 7.013%，留守儿童人

数约为 751.35 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数为 604.14 万，占全国留守儿童人

数的 80.58%。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农村或是城市，未成年子女与（外）祖父

母长期共同生活，大部分（外）祖父母承担着照顾、教育和抚养未成年子女的

工作。在这种现状下，（外）祖父母实际上是替代（外）孙子女的父母，对（外）

孙子女进行教育、扶养和养育。（外）祖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已经形成了较

为紧密的依赖关系。允许（外）祖父母隔代探望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和人格发展。因此，对（外）孙子女抚养较多的（外）祖父母可以要求未成年

子女父母保障其隔代探望的请求。

4.1.2  隔代探望不得妨碍父母行使监护权

在司法实践中，当父或母一方死亡时，子女随另一方继续组建新生活。在

离婚重组家庭中，保障重婚家庭的生活安宁权当然有必要，继父母对未成年的

继子女的监护权也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如

果（外）祖父母不是导致原家庭关系恶化、破裂的因素，即传统观念中的“恶

公婆”形象，那么就不应将（外）祖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间的纽带彻底阻断，

而是允许（外）祖父母在一定条件下探望未成年子女。因此，为实现儿童利益

最大化、保护重组家庭的生活安宁权，以及保障老年人权益，可以允许（外）

祖父母探望在离婚重组家庭中生活的未成年子女，但是，必须取得继父母的同意，

并且不得妨碍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监护权。［14］

4.1.3  尊重（外）孙子女的想法与意见

我国《民法典》将 8 周岁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分界点，即 8 周岁之后可以独立实施与自己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将 10 周岁作为（外）孙子女是否具有一定表达能力和行为

能力的分界点，即当（外）孙子女已满 10 周岁时，法院需征求（外）孙子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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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祖父母对其进行探望的意愿。［15］

4.2  隔代探望权的行使方式

4.2.1  通过即时通信软件辅助隔代探望

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群使用上了智

能手机和网络。根据抖音公开的用户数据，截至 2022 年 12 月，抖音用户已经

高达 8.09 亿，其中 60 岁及以上的用户占总人数 0.2%，有 161.8 万人。根据《2022

快手银龄人群内容生态报告》，截至 2022 年 6 月，超过 128 万的银发快手用户

在该平台获得收入。

法院在判决隔代探望权纠纷案件时，可以将语音、视频、微信聊天等新式

科技手段运用到隔代探望权的行使方式中，创新行使方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

探望方式。创新的探望方式，可以突破空间、时间等因素的约束，给予（外）

祖父母与（外）孙子女之间及时交流的平台，更有利于（外）祖父母与（外）

孙子女之间亲情的需求。例如：（外）祖父母患有可传染性疾病，若是传统的

方式，在（外）祖父母身体完全康复之前，其无法探望（外）孙子女。但是，

在创新的行使方式下，（外）祖父母可以通过微信、QQ 等平台与（外）孙子女

交流，且不会对（外）孙子女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4.2.2  增加设立社会化的家事服务机构

隔代探望权的案件是繁琐的、复杂的，除了解决案件本身存在的家庭纠纷之

外，还需维护社会秩序。委托社会公益组织、市场主体，以及社区志愿者和党建

组织等，协同参与对隔代探望纠纷的化解，为维护良好和睦的家庭关系提供保障。

4.2.3  通过诉讼保障隔代探望的实现

在探望权纠纷中，（外）祖父母往往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外）祖

父母是否可以以原告的身份参与隔代探望权诉讼，仍然存在争论。根据我国现

行法律，（外）祖父母可以随自己的儿女一同探望（外）孙子女。若产生探望

权纠纷，由于（外）祖父母的探望权是依附于儿女的，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探

望权，因此，若发生探望权诉讼，（外）祖父母只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与诉讼。

但是，若产生如下情形，应当赋予（外）祖父母独立的原告身份参与到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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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形，不与（外）孙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父或母死亡后，该方（外）祖

父母可以作为原告参与到诉讼中。父母一方离世后，该方已无法抚养孩子，但是，

（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血缘关系仍在，且该方（外）祖父母已经无法

依附于已故儿女的探望权。若不赋予该方（外）祖父母原告的诉讼地位，一方

面有违情理，另一方面不利于（外）祖父母缓解自己的丧子之痛。［16］

4.3  隔代探望权的中止事由

对于隔代探望权的中止事由，有学者提出，可以用列举的方式将可能存在

的中止事由列明，例如：（外）祖父母因患病无法进行探望的，或对（外）孙

子女有犯罪倾向的等。虽然已将隔代探望权的中止事由做了一定的明确，但是

仍然有不足。在比较法领域，美国将隔代探望权分为两类：绝对中止事由和相

对中止事由。［17］

4.3.1  绝对中止事由

（外）祖父母若存在以下几种情况，则直接中止对（外）孙子女的隔代探

望，无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第一种情形为（外）祖父母患有可传染性疾病的。

（外）孙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外）孙子女往往身体抵抗力较弱，若（外）祖

父母患有可传染性疾病的，会对（外）孙子女的身体健康造成隐患。第二种情

形为教唆（外）孙子女实施犯罪的行为。处于年幼时期的（外）孙子女并不具

有对犯罪行为的辨识能力，教唆（外）孙子女实施犯罪的行为并不有利于其人

品、性格的养成。第三种情形为（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存在虐待、侮辱、

强奸等行为。若（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存在上述犯罪行为，则需立刻中

止其探望。

4.3.2  相对中止事由

若发生以下情形，法院需结合具体情形做出相应判决。第一，具有一定表

达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外）孙子女明确表示拒绝（外）祖父母的探望的。

法官应当尊重未成年（外）孙子女的意愿。也有学者提到，对于这种情况，还

需分情况进行讨论。若未成年（外）孙子女的抗拒情绪来源于父母过度的情绪

化言论，则法官应当查明具体情况后再判决。虽然（外）孙子女抗拒的理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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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父母，但是亦可表明就目前而言，（外）孙子女并不愿意与（外）祖父母

相处。因此，（外）孙子女抗拒情绪的来源并不能成为一项排他事由。第二，（外）

祖父母在探望的过程中，存在妨碍父母抚养权的恶意，例如：意图变更抚养权

人等。第三，（外）祖父母存在吸烟、赌博、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如同教

唆未成年（外）孙子女犯罪一样，（外）祖父母的不良生活习惯将不利于未成

年（外）孙子女的身心健康，并且将对未成年（外）孙子女的成长、性格的养

成产生不良的影响。

5  结语

虽然隔代探望权制度并未在我国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但是，隔代探望权

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却客观存在。对于老年人而言，特别是失独老人，（外）孙

子女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希望寄托，对于未成年（外）孙子女而言，（外）祖

父母的爱与美好品质，亦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目前，基于传统的亲

情伦理和社会伦理，司法实践中已经逐步支持（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的

隔代探望权，但是，仍然需要对隔代探望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条件、诉讼程序、

中止事由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才能更好地保护（外）祖父母与（外）孙子

女之间的交往，创造更稳定、完善、有爱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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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Visitation Right System 
under the Principle of Children’s Best Interests

Lian Jiaxin Zhang Haoy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under the “421” family model, grandparents or 

maternal grandparents want to visit their grand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more 

and more urgent dem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ivil Code” article 

1086 only provides for the right of visit after divorce does not live with the 

child’s father or mother, but does not provide for the right of intergenerational 

visi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is no uniform rule of judgment. In academic 

circles, whether the grand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visitation right is established 

is also controversial. After the divorce of the parents, if the parent who does 

not live with the child dies or is unable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visit due to other 

objective reasons, whether the grandparents’ right of intergenerational visit is 

established or not should be different.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visitation right; The right to visit;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